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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

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

以作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或“受托管

理人”）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民族证券书面许可，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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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概况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生态”、“发行人”或“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2011年 9月 5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400号），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公开发行了“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11凯迪债”），发行规模 11.8亿元，期限 7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为

8.50%。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阳光凯迪”或“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6年 11月 18日，本期债券投资者

回售金额 2,000元，债券剩余金额为 1,179,998,000元。 

二、本次重大事项 

民族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

人的合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根据有关法规及《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延期回复的

公告 

根据发行人 2019年 9月 21日发布的《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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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延期回复的公告》，

公司于 2019 年 9月 12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发来的《关

于对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

年报问询函〔2019〕第 9 号），公司已联系相关业务单位、中介机

构等进行核查并回复相关问题，因所涉内容核查工作需要一定时间

且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员工流失严重等，公司目前尚未完成全部回

复工作，公司将尽快完成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情请见发行人 2019-111号公告。 

（二）发行人关于“H6 凯迪 01”无法按时兑付、“H6 凯迪 02”

无法按时兑付回售本金和债券利息的公告 

发行人于 2019年 9月 5日分别发布了《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H6 凯迪 01”无法按时兑付的公告》和《凯迪生态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H6 凯迪 02”无法按时兑付回售本金和债

券利息的公告》，称因公司目前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按期兑付 H6

凯迪 01 的本金及债券利息，不能按期支付 H6 凯迪 02 的回售本金

及债券利息，公司会积极筹措资金，争取尽早完成本金及债券利息

的支付。 

详情请见发行人 2019-107号、2019-108号公告。 

（三）发行人关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根据发行人 2019年 8月 30日发布的《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司于

2019 年 4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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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调查字[2019]021 号）。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

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5月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2019-58）》。 

2019年 5月 29日、6月 26日、8月 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发布了《关于中国证监会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19-72、2019-81、2019-89）。截至 2019年 8月 30日，公司

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如公

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触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条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交易。 

详情请见发行人 2019-104号公告。 

（四）发行人新增债务到期未能清偿 

根据发行人 2019年 8月 30日发布的《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新增债务到期未能清偿的公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生态”或“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致使部

分到期债务未能清偿。公司提示了以下两点风险： 

1、目前部分债权人根据债务违约情况已经采取提起诉讼、仲裁、

冻结银行账户、冻结资产等措施，未来公司也可能面临需支付相关违

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的情况，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加剧公司面临的

资金紧张状况。 

2、相关逾期引发的债权人措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

造成了一定影响，对公司的资产出售形成障碍。部分诉讼已经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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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被强制执行的可能。目前逾期债务共计 1,652,577.82万元，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为 191,420.74万元，逾期债务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63.32%。 

详情请见发行人 2019-102号公告。 

（五）发行人银行账户冻结 

根据发行人 2019年 8月 30日发布的《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银行账户冻结情况的公告》，截至 2019年 8月 30日，凯

迪生态共有 28个账户被冻结，申请冻结金额 9,285,839,035.73元，被

冻结账户余额为 13,923,357.77元。2019年 7月 31日至 8月 29日期

间，凯迪生态无新增被冻结账户。 

截至 2019年 8月 30日，公司旗下共有 52家子公司的 151个账

户被冻结，申请冻结金额 3,206,274,206.10 元，被冻结账户余额为

40,430,916.18元。相较 2019年 7月 31日公司发布的《关于银行账

户冻结情况的公告》（编号：2019-87），公司旗下京山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冻结账户全部解封。 

详情请见发行人 2019-101号公告。 

（六）发行人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 

根据发行人 2019年 8月 30日发布的《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截至 2019 年 8

月 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诉讼、仲裁案件合计 1968件。其中

融资纠纷案件共计 104件，买卖、建设工程施工、运输等合同纠纷类

案件共计 262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353起，燃料买卖案件 124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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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年 8月 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标的额 1000万元以

上、已经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裁判或调解的案件 91件。 

详情请见发行人 2019-90号公告。 

（七）发行人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暨暂停上市进展 

根据发行人 2019年 8月 30日发布的《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暨暂停上市进展

公告》，发行人于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如下： 

1、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签订《推荐恢复上市、委托股票转

让协议书》。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股票暂停上市后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聘请股票

恢复上市及股份挂牌转让服务机构相关事宜的议案》。根据上述决

议，公司已于 5月 28日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下称“长城国瑞”）

签订《推荐恢复上市、委托股票转让协议书》，主要服务内容包括：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恢复上市时，由长城国瑞担任公司

的恢复上市推荐人；若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则由

长城国瑞为公司提供股票转让服务。 

2、推进司法重整相关工作。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凯迪生态开展司法重整工作相关事宜的提案》。根据上述

决议，公司正稳步推进相关工作。 

详情请见发行人 2019-105号公告。 

（八）发行人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第九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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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根据发行人 2019年 8月 30日发布的《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会议审议通过

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提案，其中董事王海鸥、王伟，

独立董事须峰，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详情请见发行人 2019-106号公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九）发行人独立董事关于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发行人 2019年 8月 30日发布的《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独立董事何威风、独立董事王学军、

独立董事须峰针对公司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发行人公告。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民族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者的

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人查

阅发行人有关公告详细信息，关注相关风险并作出独立判断。前述事

项相关公告可在深交所网站或巨潮资讯网上下载并查阅。 




